
东莞市精神医学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工作机构、职责及成员名单

一、工作机构

东莞市精神医学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是根据质量管理工

作需要组建的，协助市卫生健康局进行全市精神疾病医疗质

量控制工作。该中心是委托性质的专家委员会，无独立法人

资格，挂靠在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由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提供开展工作需要的办公场所、设备、经费和配备必要的人

员等，以确保质量控制工作的正常运转。

二、主要职责

（一）按照东莞市精神医学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定期

监测市内各医院精神科的医疗质量，定期向市卫生健康局提

交总结报告。

（二）指导市内医院精神科专科建设，制定精神科医疗

质量控制标准及考评指标。

（三）联合东莞市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开展精神科疾病

临床诊疗规范和健康教育培训，提高精神科及相关专业精神

科医师的诊疗水平，促进精神科医疗服务的标准化、同质化。

（四）定期举行精神科医疗质控工作会议，组织开展全

市精神科疾病医疗质控培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平台等手段

了解全市各机构诊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信息情况，从重性精



神障碍开始到轻性精神障碍开展东莞市精神科疾病的医疗

质控工作。

（五）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以符合

不同层次公民群体的医疗需求为出发点，最终让人民群众获

得更健全的精神科服务，快速推进全市精神科制度框架的设

计，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精神科标准化建设，完善基层卫

生医疗精神科社区会诊和双向转诊模式。

（六）规范质控体系建设：市精神科质控中心成立后，

将建立本中心专家团队，研究制定质控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

计划。同时，探索进一步完善精神科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及评

估方案统一质控标准，着力提高我市精神科医疗质控技术水

平。

（七）推进信息平台建设：逐步组建精神科质控信息网

络，主动与广东省质控中心联系，做好质控工作的承接，建

立质控信息资料数据库，推进东莞市精神科质量管理的信息

化建设，为行政决策提供依据。

（八）完成市卫生健康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成员单位

主 任：黎柱培（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副主任：王廷玉（东莞市人民医院）

张少霞（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秘 书：欧海燕（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委 员：徐云轩（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梁炜明（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刘福坤（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杨 燕（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阮燕山（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杨茂增（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何婉婷（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

易泉英（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颜海锋（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

陈 钊（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

罗可可（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钟向阳（东莞市康复医院）

王明霞（东莞市厚街医院）

李良权（东莞市莞城医院）

黄世宣（东莞市石碣医院）

向四国（东莞市企石医院）

肖 云（东莞东华医院）

李树龙（东莞康华医院）

王正斌（东莞市高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曾六仔（东莞市大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